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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賽會，主辦城市雖為臺北市政府，因事涉國家形象，中央與相關地方政府均應盡力協助，

以使賽會順利完成。 

二、有關以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國宅用地做為世大運選手村之設置地點一案，係經行政院於 101

年 1 月 20 日召開協調會議，經與會機關充分討論後獲致之結論。至該用地之法律面相關事宜

，行政院已指請內政部營建署邀集相關機關審慎研議。 

（一五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就鄧麗君紀念園區之整體開發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8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13） 

李委員就鄧麗君紀念園區之整體開發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查鄧麗君紀念園區之整體規劃係由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負責，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BOT 方式辦理，暫定為「新北市金山區溫泉旅館暨鄧麗君藝文展覽空間促進民間參與案」，目前

該局已完成可行性評估之核定，亦著手進行委託土地開發及招商說明會等工作。又，為創造金山區

藝文空間及提供音樂影像等多媒體藝文設施，該案亦結合該區溫泉興建溫泉旅館，並已獲交通部觀

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同意，將其經管之中山堂前停車場範圍納入整體規劃，增闢

停車空間，以推動新北市觀光建設及藝文發展。至李委員建議將該園區整體開發、宣傳及鄰近觀光

景點之交通串接、套票整合與便捷之旅遊資訊等服務提出完整規劃一節，新北市政府已錄案研參。 

（一五五）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室內裝潢消費者權益維護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16） 

楊委員就室內裝潢消費者權益維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保障室內裝修消費者權益，內政部營建署業於「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建置「室內

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查詢」及「室內裝修業登記查詢」系統，提供民眾查詢合格室內裝修業及

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此外，為建立室內裝修設計委託及工程承攬業務相關規範，導正建

築物室內裝修消費市場秩序，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業會商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建築師公

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研擬「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

契約書範本」及「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委託契約書範本」2 草案，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於

本（101）年 5 月 9 日審議通過，將由內政部營建署公告實施，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規定，消費者與業者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業者、消費

者保護團體、消費者服務中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如未獲妥適處理

，依同法第 44 條規定，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消費者亦得於

鄉（鎮、市、區）公所、法院調解，或依法提起民事訴訟或仲裁，以解決消費紛爭。 


